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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島 以 南 大 樹 灣 隔 沙 網  

 
 
 由 即 時 開 始 ， 一 道 隔 沙 網 會 沿 下 列 坐 標 （ WGS 84） 設 置 和 定 線 ，

為 期 約 26 個 月 ：  
 

(A) 22°  14.117'N 114°  10.025'E 
(B) 22°  14.125'N 114°  10.017'E 
(C) 22°  14.136'N 114°  10.016'E 
(D) 22°  14.145'N 114°  10.022'E 
(E) 22°  14.148'N 114°  10.034'E 

 
2. 垂 直 懸 掛 的 隔 沙 網 上 端 浮 於 海 面 ， 下 端 及 至 海 牀 。 浮 於 海 面 的 上 端

每 隔 約 50 米 會 設 置 裝 有 黃 色 閃 燈 的 黃 色 標 誌 浮 泡 ， 以 標 示 隔 沙 網 的 範

圍 。  
 
3.  敷 設 、 檢 查 及 維 修 工 程 施 工 期 間 ， 會 進 行 潛 水 作 業 。 檢 查 及 維 修 工

程 由 一 艘 工 作 艇 不 時 進 行 ， 以 配 合 工 程 所 需 。  
 
4.  此 項 作 業 所 用 的 航 行 器 ， 將 會 展 示 國 際 和 本 地 規 例 所 訂 明 的 信 號 。  
 
5.  凡 在 附 近 水 域 航 行 的 船 隻 ， 務 須 謹 慎 駕 駛 ， 切 記 有 潛 水 員 在 施 工 區

內 工 作 ， 要 以 慢 速 遠 離 該 區 行 駛 。  
 
6.  本 佈 告 附 有 隔 沙 網 定 線 位 置 示 意 圖 。  
 
 
 
 
 署 理 海 事 處 處 長 李 惠 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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